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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615号
李嘉玲、林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顺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102民初2615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17号

杭州铭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怡颖
诉你及第三人刘志萍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诉讼请求及案由变更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302号

楼阳：原告黄晨诉浙江晟邦控股有限公司、袁寅隽、楼
青、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浙0106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013号

王晓成：本院受理原告华月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诉讼费用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7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行初29号

胡凯祺、张巍、杭州三元顾问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耿雯诉被告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
场监督管理局与第三人胡凯祺、张巍、杭州三元顾问财务管
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行初29号行政裁定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787号

杭州美妙郎君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德邦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诉你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由原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因该院被撤销，由本院继续审理。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
告支付给原告月结运费1334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9年和原告签订《月结服务合同》，合
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物流综合服务，被告按约定以月结的
形式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但被告多次拖欠运费，后因多次催
讨无果，产生本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
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214号

王菊芳：原告方梓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你归还借款人民币429500元，并赔偿自2021年8月2日
起至款清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839号

杨江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航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82民初
1839号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杨江洪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航头
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9843.28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5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按案涉《丰收信用
卡标准个人卡领用合约（2017-1版）》相关约定计算的利息
及违约金(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15.4%)。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公告费650元,以上共
计675元,由被告杨江洪负担。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495号

郑祯：本院受理原告姚子奇与被告郑祯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
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
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郑祯支
付工资款、路费、误工费、电话费、住宿费、诉讼费，共计壹
万叁仟陆佰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9日9时0分在甬江法庭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338号

杨光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与被告杨光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
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杨光诵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垫
付款5202.2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202.28元中未履行
部分为基数自2021年1月6日起按日利率0.4‰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杨光诵
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627号

欧小华（公民身份号码：4312291983****1623）：
原告张哲嘉诉被告欧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欧小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
张哲嘉借款本息共计120100元人民币。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2702元人民币，由被告欧小华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728号

吕军（公民身份号码：4207041984****5792）：本
院受理原告高金凤与被告吕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7日8
时4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981号

蒋永江、陈立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蒋永江、陈立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
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
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垫付
款30763.6元，并支付每笔代偿款垫付之日次日起至实际付
清日止得到违约金（按月息1%计算）；2.判令被告陈立敏对上
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12
月13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673号

李剑峰、许孟妹、铁龙物流无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侯玉与被告李剑峰、许孟妹、铁龙物流无锡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侯玉的
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剑峰支付原告借款
2765446元，并支付以1340246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
2017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
767575.41元，以14252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8年8
月1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348607.82元，并
支付以276544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分
段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上暂合计3881629.23
元；2.请求判令被告许孟妹、铁龙物流无锡有限公司对被告李
剑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
于2021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831号

郭志忠：本院受理原告胡振飞与被告郭志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11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郭志忠返还原告胡振飞借款10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63元，由被告郭志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郭志忠负担，此款由
原告胡振飞预付，被告郭志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支付原告胡振飞。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058号

楼良伟：本院受理原告秦国昌与被告楼良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
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34号

许飞：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134号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许飞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913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
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32号

黄志广：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132号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黄志广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913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
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473号
黄清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8473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黄清
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8473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469号

黄清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8469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黄清
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8469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466号

黄清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8466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黄清
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8466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472号

黄清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8472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黄清
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847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471号

黄清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8471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黄清
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8471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503号

杨宝宇：原告彭湛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7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
150000元、支付自2021年2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
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再20号

吴昭澈：本院受理的原审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与原审被告浙江春天饰嘉服饰有限公司、绍兴慕爱
客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德玛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支
明、吴昭澈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94号

文平：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194号]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罗金玉
美、文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
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683号

黄仕英：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683号]原
告台州海豹户外拓展有限公司与被告黄仕英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9683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
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653号

刘东锋（公民身份号码：4123251971****5111）：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刘东锋、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为
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刘东锋在责任范围向
原告支付赔偿金6996元；2.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
月6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336号

东莞市通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生久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通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浙0281民初6336号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该判决书确定：被告东莞市通展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宁波生久科技有限公司货款21424元。本案案件受理费
336元，减半收取168元，由被告东莞市通展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981号

绍兴市康茂机械有限公司：原告余姚市恒源金属表面
处理剂厂与被告绍兴市康茂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73009.60元，并支付自
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73009.60元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上浮50%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以上暂计373009.6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永军独任审判，书记
员马银圆担任记录，并定于2021年12月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1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434号

胡勤义：本院受理的原告方科寅与被告胡勤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82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被
告胡勤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方科寅借
款1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胡勤义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8455号

林李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殿支行诉林李秀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
12月14日10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2728号

王宝弟、陈秀妹、王杰：本院受理原告嘉兴稻普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宝弟、陈秀妹、王杰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11民初
2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
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391号

嘉兴万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
广播电视集团（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诉你广告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11
民初13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2408号

卢柏新：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2408号原告
徐晓星与被告卢柏新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816号

杭州森佳木业制造厂、杭州欧海木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浙江德联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森佳木
业制造厂、杭州欧海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杭州森佳木业制造厂和被告杭州欧海木业
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469829.13元；本案诉讼费
用由两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简转普裁定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29日上午9时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686号

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杨永美与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
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
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永美借款本金17
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其中以7万元为基数的
利息，自2020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
1%计算；以5万元为基数的利息，自2019年12月18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以另5万元为基数的
利息，自2020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
1%计算）；二、驳回原告杨永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诉讼费4260元，由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
家电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682号

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元：本院受理的原
告杨永明与被告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元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
如下：限被告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永明借款本金100000元，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4
日起按1.5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4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诉讼费2934元，由被告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
金根元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451号

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顾小丰与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还借款30000元
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简转普裁
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
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
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392号

魏月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汤新根与被告魏月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
下：一、限被告魏月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汤新根价款220927.10元；二、驳回原告汤新根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8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948元，由原告汤新根负担
1127元，由被告魏月明负担4821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396号

王兴：本院受理的原告汤新根与被告王兴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王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汤新
根价款66395元；二、驳回原告汤新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48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诉讼费3508元，由原告汤新根负担1749元，由被
告王兴负担175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